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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
地址：110051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
二樓
承辦人：徐簡烱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2734
電子信箱：bh2423@gov.taipei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5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施字第11361318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2093558_1136131818_1_ATTACH1.pdf、

32093558_1136131818_1_ATTACH2.pdf、32093558_1136131818_1_ATTACH3.ods、
32093558_1136131818_1_ATTACH4.odt)

主旨：函轉本府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處有關本市道路標線繪設注

意事項，新增應注意事項等，請轉知貴會所屬會員依說明

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府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處113年6月3日北市交工設字第

1133037016號函辦理。

二、請貴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所承攬本市建照工程如因施工

損壞公共設施修復，涉及旨案修復作業請依相關規定辦

理。

正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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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7
樓
承辦人：許雅禎
電話：02-27599741轉7323
傳真：02-27599733
電子信箱：te11108@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3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工設字第113303701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交通標線工程標準圖說（113年5月修正版）、113年度修正後道路標線繪設注意

事項（113年5月修正版）、113年度修正後本市道路銑鋪標線復舊檢核表（113年
5月修正版） (32035555_1133037016_1_ATTACH1.pdf、
32035555_1133037016_1_ATTACH2.ods、32035555_1133037016_1_ATTACH3.odt)

主旨：有關本市道路標線繪設注意事項，新增應注意事項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處113年1月17日北市交工設字第1133012619號函暨113

年3月29日北市交工設字第1133024909號函續辦。

二、本市道路相關標線繪設，新增應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標線標準圖53005指向線箭頭新增標註「限用20cm漏斗施

作」。

(二)新增行人穿越道線復舊原則說明如下：

１、限用40cm漏斗施作。

２、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得用20cm漏斗施作，惟

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三)新增標線型人行道復舊原則：

１、綠色鋪面應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9條

檔　　號:
保存年限:

9

建管處 1130603

*DDAA113613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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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綠色色樣第6號」規定。

２、標線型人行道應至少全斷面復舊前後2公尺，如邊界遭

遇門戶則再予延長切齊門戶邊緣為原則。

(四)新增指向線箭頭復舊原則：限用20cm漏斗施作。

(五)餘注意事項詳本處113年1月17日北市交工設字第 

1133012619號函附件，另檢附修正後標線復舊檢核表供

參。

三、前述事宜惠請協助轉知所屬施工單位（或承商）遵循，以

維道路交通設施的正確性及安全。

四、檢附本處113年度5月修正後之交通標線標準圖說、道路繪

設注意事項及標線復舊檢核表供參。

正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工程管理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
程處、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營運處、欣湖天然氣股份
有限公司、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陽明山瓦斯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工務科（含附件）、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交通規劃科
（含附件）、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工程隊（含附件）

15



53002

圖 號 代  碼

車道線

名         稱

調撥車道線 1a

2

3

行車分向線

路面邊線

快慢車道分隔線 3a

3b單白實線

雙邊禁止變換車道線

單邊禁止變換車道線

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

中央分向島分向限制線

快慢車道分隔線(設有劃分島)

公車專用道站臺邊線

站臺上黃色安全線

4

4a

5

6

7

7a

7b

停止線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

減速標線

左彎待轉區線

機慢車兩段式左彎待轉區線

慢標字

停標字

車種專用車道標線

網狀線

穿越虛線

8

9

10

11

12

13

14

14a

15

16

17

17a

圖 號 代  碼

槽化線

名         稱

18

槽化線(設於路側、分隔同向車道)
18a

19

19a

近障礙物線(位於車道線上)

20

21
機車專用

右彎專用

左彎專用

公車專用

禁行機車

直線箭頭

右轉箭頭

左轉箭頭

22

23

24

25

26

27

28

直右箭頭

直左箭頭

左右箭頭

直左右箭頭

機慢車停等區圖案

機慢車停等區線

公車停靠區標線

路面熱拌自行車標線(標準尺寸)

禁止臨時停車紅線

禁止停車黃線

29

30

31

32

33

34

35

37

38

近障礙物線(位於車道線上)

近障礙物線(位於分向限制線上)

36

消防通道

圖 號 代  碼

讓路線

名         稱

39~39-1

速限標字

41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字

43

44對角行穿線穿越時間

黑色熱拌標線

黑色油漆標線

標線刨除

其它標字

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

40

42

B

b

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 45

路面熱拌自行車標線
36-1~6

36-7
路面行人優先標線

36-8
路面當心自行車標線

路面當心行人標線 36-9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2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3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53005

53005

53005

53005

53005

53005

53005

53006

53006

53007

53008

53008

53008

53008

53008

53010

53011

53012

53012

53013

53013

53013

53014

53014機車待轉區標字
13-1

53006

自行車LOGO下方加註字樣
36-10

53009

人行道標字及圖案

53015

53012

53012

53013

53014

46

53016

47

53005

左側車道縮減箭頭

53009

53009

自行車減速標線

自行車穿越道線之直線箭頭

36-11

36-12

1

53011

標線型人行道(綠色鋪面)
G

53009

自行車指示標線
36-13

R 或
r

Y 或
y

48

53005

右側車道縮減箭頭

減速丘

X

路口行車導引線

53017

縮小型指向線
26a~28a

分流式指向線

53017

53017

機慢車停等區合併標線

53009
36-14

箭羽型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53001

標線



雙邊禁止變換車道線(長x0.2)

單邊禁止變換車道線[長x(0.1+0.04)]

6.0

0.1

4

禁止超車行車方向

4a

6.0 4.0 4.0

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長 x 0.2)

0.1

5

6

2

中央分向島分向限制線(長x0.2)

行車分向線(長x0.04)

6.0

6.0

4.0 6.0

車道線(長x0.04)1

4.0 6.0

4.0

4.0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3
路面邊線(長x0.15)

緣石側 劃 分 島0.1

0.1

快慢車道分隔線(設有劃分島)(長x0.2)
7

7a

0.1

0.3

0.15

0.15

黃色安全線

公車站台

7b

公車專用道站臺邊線 及 站臺上黃色安全線

快慢車道分隔線(長x0.1)

0.1

3a

4.0

1a 調撥車道線(長x0.08)

6.0 4.06.0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3b 單白實線(長x0.1)

0.15

0.1

1

0.1

0.1

中央分向島

30~60m

2.8m≦外側車道淨寬

2.0m≦外側車道淨寬<2.8m

快慢車道分隔線接近路口示意圖

(長x0.15) (長x0.1)

§182

§158

§181

§183

§183-1

§167

§167

§166

§165

§183-1

§183

0.1

範例(以此類推)：    ×10(標線以10公分劃設)

                        ×15(標線以15公分劃設)
1

說明：1.標線除另有註明者外,應依交通部頒布之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
      2.劃設標線時，若遇人手孔蓋應迴避。
      3.若有未盡事宜，應依監造單位/工程司指示辦理。

單 位 : m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53002

標線



鋪面道路寬

1
.
0

~
3

.
0

10

0.1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

機慢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線13

45°

3
.
0

~
8

.
0

0.4

0.4

9a

0.80.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2
.
0

~
8

.
0

0.4

12
左彎待轉區線

寬(視現況而定)

0.15

0.15

減速標線11

視 現 況 而 定

1
.
6

0

.
4

0

.
5

0

.
5

0

.
5

0

.
5

0.1

停 標字14a

2.5

1.0

0.2

0.1

2.5

14
慢 標字

17a
穿越虛線

17

0.1

16
網狀線

最短邊 L

0.2

≧1.0

0.1

0.1

1

.

0

~

5

.

0

1

.

0

~

5

.

0

0.2

2.5

15 車種專用車道標線

0.4

8

停止線

1.0

1.0

0.5 0.5 0.5 0.5 0.5

路口行車導引線

圖 例 :

黃  色
白  色

單 位 : m

範例: 16

3

斜線間隔

標線代碼

(註:限用40cm漏斗)

[寬x(0.2+長/2)](註:限用40cm漏斗)

範例: 11

1

表示標線劃1次，厚度0.2cm

11

2

表示標線劃2次，厚度0.4cm

11

3

表示標線劃3次，厚度0.6cm

間距40公分(長x寬/2)
9b

間距80公分(長x寬/3)

長
；

1.
5
m以

上

註：標字字體為黑體或變體字。

(長x0.6x次數)

(寬x0.4+長x0.05x2)

[(長+寬)x2x0.15]
(數量:2.5㎡) (數量:2.5㎡)

(數量:2.5㎡)

§170

§185

長

§186

§159

§184

§191

§163

§177

§173

0.15

§174

§189

§189-1

寬

寬

長

最短邊L長度(m) 斜線間隔(m)

L≧15m 5
12m≦L＜15m 4
9m≦L＜12m 3
3m≦L＜9m 2

L＜3m 1

(長x0.05)

(長x1/3x0.15 or 0.3)

註:1.限用40cm漏斗。
   2.代碼         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
     得用20cm漏斗施作，惟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8 9a 9b

[(長+寬)x2x0.2+長x寬x0.1/斜線間隔]

1.0
1.0

1.0
2.0 2.0

0.15 or 0.3

53003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長(視 現 況 而 定)

視障導引標線9c

(刨除長x0.35；長x0.15x3)

§185

(劃設3次，厚度0.6公分)

註:1.視障引導標線於既有行穿線上得直接繪設，無需
     先刨除35cm行穿線，待道路銑鋪後以標準圖復舊。
   2.視障導引標線應銜接實體人行道緣石，並對準人
     行道定位磚（導盲磚）位置，並盡可能與行穿線
     垂直。

間隔皆
0.05

0.35



0.15

0.2

0.3

0.15

L/2

L/2

0.1

0.1

近障礙物線(位於分向限制線上)

障礙物

0.2

0.3

45°

0.3

0.2

0.3

0.3

障礙物

L

0.1

L

0
.
3
~

0
.
6

0
.
3
~

0
.
6

0.15

0.1

0.1

5.0
3.0

5.0 3.0

L/2

0.1

0.2

0.3

障礙物

0.3

0.3

0.1

45°

45°

L

5.0 3.0

近障礙物線(位於車道線上)

2.5

2.5

1.0

2.5

2.5

1.0

1.0

1.0 1.01.0 1.01.0

0.3

0.15

0.2

視 現 況 而 定

槽化線(設於路側)

車種專用車道標線標字間距

2.5

8

13

8

2.5

白色

黃色

圖 例 :

單 位 : m
標字繪設為黑體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予一致(每字2.5㎡)

§175

近障礙物線(位於車道線上)

槽化線 §171

18

18a §171

19
§156

19a §156

20
§156

21
22

23 24
25

§176

§176
§175

§178

公式： L=0.625VWd(V>60)

L=WdV /155(V<60)
2

L：漸變段長度(m)

V：路段計設速限(公里/小時)

Wd：縮減路寬

數量:外框長度x0.15x2+槽化線面積(不含外框)x0.4

53004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5.0

2.3

2.3

R

=

1

.

2

0.3

0.4

0.45

29

0.55

0.2

5.0

2.3 R

=

2

0.1

R

=

1

.

2

1.45

0.55

0.45

0.3

30

0.4

2.2

0.75

0.1

R

=

2

0.2

2.3

0.65

1.65

0.9

0.1

0.2

2.4

27

0.65

1.65

0.9

0.1

2.7

0.2

2.32.2

R

=

2

.

0

2.7

28

0.2

1.45

0.55

0.45

R

=

1

.

2

2.7

31

0.75

0.2

0.55

1.2

0.65

0.2

0.1

0.35

0.35

5.0

2.6

0.450.45

0.9

2.3

R

=

1

.

2

0.45

0.55

R

=

2

.

0

1.45

0.65

0.2

0.55

0.75

1.2

2.3

0.55

R

=

1

.

2

0.45

2.2

R

=

2

.

0

0.65 0.650.9

2.2

32

0.9

R

=

2

2.2

0.45

0.55

1.45

R

=

1

.

2

1.65

0.1

0.65

0.1

0.2

0.75

2.3

0.4

0.3

2.3

5.0

直線箭頭 弧形箭頭(2)弧形箭頭(1) 分岔箭頭(1) 分岔箭頭(2) 分岔箭頭(3)

分岔箭頭(4)

8m5m

機車 禁

「遠端指向線」、「禁行機車」及「速限標字」劃設示意圖

圖 例 : 白色

5m

50

單 位 : m

1.15 1.15

0.6

0.85

1.05

0.8

0.05

1.0

1.151.15

0.6

0.85

1.05

0.8

0.05

1.0

47

車道縮減標線(1)

4.05

2.2
2.2

5.0

5.0

48 車道縮減標線(2)

(數量:3㎡) (數量:3㎡) (數量:3㎡) (數量:5㎡) (數量:5㎡) (數量:5㎡)

(數量:7㎡) (數量:5㎡) (數量:5㎡)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188-1

§188-1

26

行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註:限用20cm漏斗。

標線

53005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寬x2x0.2+長x2x0.1~0.15)

φ30
寬度視現況寬度而定

33

機慢車停等區圖案

機慢車停等區劃設方式示意圖

2
.
5
 
~
 
6
 
 
m

0.3

0.1 or 0.15

寬(視現況而定)

0
.
3

0
.
2

車道線(溝蓋邊緣)

停止線

車道線

機慢車停等區線

長
(另

有
標
註
者
以
標
註
尺
寸
劃
設
)

T字型路口機慢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劃設方式示意圖

緩和區間長度L (參照公式)

(左彎待轉區≧5m時劃設)

說 明 :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圖  33  為「機慢車停等區」製作模具參考用。

數量計算:(2.5×0.8)×1.5=3㎡

單位：cm

33-1

(本圖案繪設於機慢車道)

車機行禁

機慢車道劃設方式示意圖數量計算:(1.5×0.48+1.44×0.6)×1.5=2.4㎡

單位：cm

車 待 轉 區

機慢車待轉區標字(共計:0.54)

慢 車 待 轉 區機

 33-1

快慢分隔線

路側或停車格等..

§174-2

§174-2

§191

以W(縮減之路寬)=2為範例

V
(km/hr) 30 40 50 60

L (m) 12 21 32 46

公式：L =V²*W
155  (V≦60)

      L =0.625V*Ｗ (V>60)
      W=縮減之路寬(m)
      V =行車速限(km/hr)

34

13-1

單 位 : m

慢機

標字繪設為黑體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予一致。

標線

53006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AutoCAD SHX Text
45°



2.5~3.0

1.0

2.0

0.4

0.2

4.
0(

固
定

值
)

≧28

0.2

公車停靠區標線劃設圖例 公車彎劃設圖例

≧28

10 ≧10

（機車彎、消防栓、法定停車場出入口）

≧10

≧0.5

(路口法定禁停範圍)

≧10 6 ≧15

機車格位
消防栓

停車格位

禁停紅線

消防栓

2.5~3

10

公 車 停 區靠

公車停區 靠 公車停區 靠 公車停區 靠

公車站牌 禁停紅線

禁停紅線

公車停區 靠公車停區 靠
公車停靠區劃設圖例

公車停靠區標線(每字2㎡)
35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2公尺禁停紅線 2公尺禁停紅線

2公尺禁停紅線2公尺禁停紅線

2公尺禁停紅線

禁停紅線

禁停紅線

(路口法定禁停範圍)

公車站牌
≧15

註:1.公車停靠區線為白色線寬0.1m，並於公車停靠區內縱向繪設「公車停靠區」標字(白色)，
     標字字體為黑體或變體字。
   2.「公車停靠區」標字線寬0.1m，字體長2m、寬1m，每一字體以2㎡計算。
   3.標字與公車停靠區線，首尾至少須留設0.2m間距，每字間距0.4m，每組間距4m，標字置
     中劃設。
   4.公車停靠區範圍內，若有禁停紅(黃)線時，施工時請一併塗除(刨除)，並依實作數量計
     算。
   5.組數計算=(長度+4)/16
     <範例> a.公車停靠區長度55m時，(55+4)/16=3.69(無條件捨去)→組數為3組
            b.公車停靠區長度28m時，(28+4)/16=2           →組數為2組 單 位 : m

53007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紅色標線(線寬10cm)

36
路面熱拌自行車標線
數量：(1.8×1)×1.5=2.7㎡

單位cm

紅色標線(線寬10cm)

白  色
紅  色

圖 例：

36-6

自行車標線圖案製作模具參考用

數量：(0.65×0.7+1.35×0.75)×1.5=2.2㎡ 數量：(0.75×0.6+1.35×0.75)×1.5=2.2㎡ 數量：(0.75×0.6+1.35×0.75)×1.5=2.2㎡

數量：(0.65×0.8+1.35×0.75)×1.5=2.2㎡ 數量計算:(0.65×0.8+1.35×0.75)×1.5=2.2㎡

數量：(1.35×0.75)×1.5=1.5㎡ 數量：(長x寬x1.5)

數量：(1.1×0.9)×1.5=1.5㎡ 數量：(1.1×0.9)×1.5=1.5㎡

人行 先優

36-7

36-8
36-9

36-1
36-2 36-3

36-4

36-5

註：1.本圖案適用於路邊無停車的道路，　
　　　繪設於瀝青鋪面最外緣(不應劃設
　　　於側溝)。
    2.圖36-1~9自行車標線圖案，供製作
　　　模具參考用。
    3.單位：cm。

標線

53008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標字字體為黑體或變體字。



1 路寬≧3.1m

2 2.4m≦路寬＜3.1m

(標字組置中)

(二)路寬＜2.4m：自行車道標線置中繪設。

自行車道標線置中繪設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註四：自行車穿越路口繪設原則(一)行人穿越道線寬度應達2m以上

單 位 : cm

自行車LOGO下方加註字樣
(字樣以設計圖為準)

河
自行車道

濱 捷 站運

範        例

20

10

自行車減速標線

視 現 況 而 定

0.08

0.96

0.04

0.14

0.14

2.0

1.04

0.18 0.18

0.36

自行車穿越道線之直線箭頭

註五：自行車道(優先道)中斷處之標線處理原則：

(一)車道出入口:於建築物迎賓車道、停車場或學校校門等車道出入口處，自行車道於車道出入口處改以虛線繪設(比照   轉彎線)。

(長x0.3)

(數量:0.5㎡)

36-10

36-11

1.厚度0.2cm。
2.一組3條。

36-12

(二)非號誌化路口:
 1.自行車道以單白實線連接穿越道線。
 2.自行車道標線繪設位置應避開路口斜坡道扇形範圍。

(三)號誌化路口:自行車道於此處中斷。

註三：邊線繪設原則
      (一)路寬＞3.1m：置中繪設寬3m之腳踏車道。
      (二)路寬≦3.1m：沿道路兩側繪設。
      (三)邊線寬以15cm繪設。

註一：自行車道(專用道及優先道)標線設置圖例
      (一)自行車道入口處繪設。
      (二)其餘每100m得視需要繪設。

註二：自行車專用道中斷處之標線處理原則
      (一)明顯之中斷處(如水門、橋下廣場空間等)

17

註六：自行車道行徑公車停靠區中斷處繪設鋸齒型標線：

公車停靠區

(一)自行車道寬1.5公尺，邊線線寬為10公分。
(二)以自行車道寬度2倍長度(參考日本1:2斜率設置)彈線斜邊，於行駛方向繪設鋸齒型
標線:頂端標線相距固定為60公分，線寬均為15公分單白實線，各條標線間距為15公分。

1　311

自行車指示標線
(數量:0.48㎡)

36-13 §188-2

箭羽型標線
註七：依箭羽型標線設置原則繪設

36-14

(數量:0.9㎡)

75

37.5

80

50

30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標線

53009

標字字體為黑體或變體字。

AutoCAD SHX Text
X-0.6/2m

AutoCAD SHX Text
X-0.6/2m

AutoCAD SHX Text
0.6m



(共計:8)

37

(2)雙向道（街廓長度≧25m）

(3)雙向道（街廓長度<25m）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單 位 : m

「消防通道」劃設方式圖例如下：

2.0

2.0

2.0

2.0

1.0

1.0

1.0

1.0

(1)單行道（街廓長度≧25m）
  ‧標字於進入端置中劃設。

註：一、單行道或街廓長度小於25公尺之路段，標字於道路中心置中劃設，如圖(1)、圖(3)。
    二、街廓長度大於25公尺以上雙向道，標字於路側劃設，如圖(2)。
    三、若街廓超過100公尺，可於適當距離增設標字。
    四、標字繪設為黑體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予一致。

53010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綠色底(色樣第六號)

白字白圖

行

道

人

佈設方式示意圖

路面邊線
(15公分)

禁止臨時
停車紅線
(或黃線)
(10公分)

註：1.綠色鋪面包含側溝，以40公分漏斗繪設為原則，標
      線型人行道圖案繪設方式以20公分漏斗繪設，其搭
      接次數應以2次為原則，惟綠色鋪面及圖案經監造
      人員同意可使用其它尺寸漏斗繪設。
        為標線型人行道(綠色鋪面)
    2.禁停紅、黃線得視需要劃設。

G

行
道

人0.9

0.6

0.3

0.9

0.3

0.9

0.5

1.0

38

(共計:2.5)

§174-3

註：1.單位:公尺。
    2.標字及圖案之間距，可依
      現場狀況作適當調整。
    3.標字繪設為黑體或變體字
     ，字體大小應予一致。

行

道

人

人行道標字佈設示意圖

註：1.人行道標字，原則出、入口端各設1組。
    2.得視現況調整組數與組數之間距。
    3.若設計圖有註明組數時，以設計圖為主。
    4.成人圖案應靠近紅白線(車道側)設置，成人靠車道側牽
      行兒童

行

道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人

人行道長＜15公尺

15公尺≤人行道長＜30公尺

行

道

人

30公尺≤人行道長＜50公尺

行

道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人

50公尺≤人行道長
    至少4組

行

道

人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標線
53011



禁止臨時停車紅線(長x0.1)
R

1.0

2.5

2 ~ 2.5

0.30.6

0.3

0.4

0.3

0.3

0.15

0.6

3

讓路線(寬x2/3x0.3x2+2) 39-1

速 限 標 字
40

單 位 : m

(黃色標線；速限以設計圖為準)

禁止停車黃線(長x0.1)
Y

or

1.2

路  側

柏 油 路 面

緣石

線寬10cm

註:未在本示意圖範圍內，請比照辦理

溝蓋板

緣石

路側、建築物...等

變電箱..等障礙物

燈桿、號誌桿、變電箱等基礎座或障礙物

柏 油 路 面

線寬10cm

山  壁

山溝(水溝)

禁止(臨時)停車標線劃設示意圖

(共計:2.5)
5

白  色
黃  色 (紅 色)

圖 例 :

10~30cm

10~30cm

鍍鋅格子蓋溝蓋板

建築物

路側、建築物...等

建築物...等

建築物等..

路側、建築物...等

溝蓋板

4

3

2

1

人行道
人行道

紅(黃)色油漆

紅(黃)色油漆

R Y

為熱拌標線及

r

y 為油漆標線及

代號
§169

§168

§172

§179

寬

(未劃設行穿線)

0.15

0.6

3

1.2

讓路線(共計:2)
39

(有劃設行穿線)
§172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53012

AutoCAD SHX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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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0

2.5

2.0

2.5

2.5

2.5

1.0

1.0

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字

1.0

2.5

1.0

2.5

2.5

2.5

1.0

1.0

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

註:標字、時間以設計圖為準

對角行穿線穿越時間<範例>
註:以白色標線繪設 

44

單 位 : m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42 其它標字

1.0

2.5

1.0

2.5

2.5

2.5

1.0

1.0

2.5

上課期間
0700-0800
1130-1230
1530-1630

平    日
1100-2200

假    日
0700-2200

假    日
0800-2200

0500 2200

2.0

2.0

2.0 2.0 2.0

1.0

(數量:2㎡)(數量:4㎡)

(以此類推)

上
課

期
間

0
7
0
0
-
0
8
0
0

1
1
3
0
-
1
2
3
0

1
5
3
0
-
1
6
3
0

上
課

期
間

0
7
0
0
-
0
8
0
0

1
1
3
0
-
1
2
3
0

1
5
3
0
-
1
6
3
0

0
5
0
0
-
2
2
0
0

0
5
0
0
-
2
2
0
0

1.0

(每字2.5)

(每字2.5)

(總長x0.15)

§192

§174-1

§185-1

§185-1

註:1.每組間距2m
   2.標字依設計圖為準

43

0.5

0.8

0.2

(數量:1㎡)

0.4

0.4

0.8

本圖說標字繪設為黑體或變體字，

字體大小應予一致。

53013

標線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
標線刨除

範例:刨除禁行機車1組

×

行 禁車 機

25

×1

單 位 : m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B

黑色熱拌標線

黑  色

b

黑色油漆標線

0.2

0.2

(長x0.2)

(長x0.2)

註:1.劃設地點請依設計圖為準
   2.路面標線若以油漆繪設，則以黑漆塗除。
   3.路面標線若以熱拌方式繪設，則有2種處理方式：
     (1)若為新銑刨或路況較好之路面，則以熱拌(黑)標線處理。
     (2)若為水溝蓋或經刨除不致影響路面者，則以刨除方式處理。

標線

53014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50

0.5 0.5 0.5 0.5 0.5

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寬x0.075x3)

0.5 0.5

100(3條)

0.15

註：1組為3條

50

45

§187

單 位 : m

白色圖 例 :

路面邊線(緣)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標線
53015



減速丘斷面圖
尺寸:cm  

減速丘正視圖

視道路寬度調整

減速丘鋪面劃設黃色斜紋標線

說明：
1. 標準高度為5公分(±1公分)，坡距比1/20～1/10為原則。
2. 黃色斜紋標線(外圍平行線20公分寬，內斜紋線10公分寬，成45度)，以路線漆或熱拌標線繪製。
3. 減速丘以瀝青混凝土舖築。
4. 設置於路寬12公尺以下道路，且道路縱坡7%以下。
5. 若遇需連續施作之地點，其間距至少20公尺。
6. 應於前方適當處設置路面高突標誌，且路段速限為30km/hr以下。

黃色

圖例：

減速丘

大
於

大
於

大
於

尺寸: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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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標線
5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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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箭頭
(數量:1㎡)

§188

26a

0.05

0.48

0.02

0.125

0.125

1.0

0.52

0.150.15

0.3

27a

0.54

0.05

0.46

R

=

3

5

0.54

28a

0.05

0.29

0.14

0.11

R

=

2

2

0.15

0.05

0.09

0.25

0.16

0.46

R

=

2

2

0.11

0.14

R

=

3

5

0.29

0.16

0.05

0.09

0.15

0.25

0.44

弧形箭頭(2)弧形箭頭(1)

1.0

(數量:1㎡) (數量:1㎡)

§188
§188

分流式指向線劃設示意圖

白  色

黃  色

圖 例 :

單 位 : m

繪設條件：車道寬度為 以上劃設

註：1.機慢車停等區線橫向與縱向標線可與鄰近實線共用，橫向與停止線
　　　共用、縱向與分向限制線或禁止變換車道線共用。
　　2.當停等區有不同流向得繪設縮小型指向線。
　　3.縮小型指向線最外側與停等區内緣標線距0.2 m

縮小型指向線

機慢車停等區合併標線示意圖

§188

§174-2

0.2 0.2

0.1

0.35

5.0

2.6

0.450.45

0.9

2.3

R

=

1

.

2

0.45

0.55

R

=

2

.

0

1.45

0.65

0.2

0.55

0.75

1.2

2.2

0.5-1.5

註：設計圖以     、     並ӈ註
26 27

標線

53017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總 工 程 司

竣 工 日 期

副總工程司監造工程司

監 造 主 管

股           長

工   程   竣   工   圖 

修 正

次 數

名稱

設      計

審      核

股      長 總 工 程 司

核 准 日 期

副總工程司

繪      圖

工程

科           長

核 准 日 期

總 工 程 司

審           核

股           長

修正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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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型 情境 是 否 說明

是否避開紅燈允許右轉車道前端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遭撞

是否避開橫交道路左轉動線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遭撞

確認無超出橫交道路路面邊緣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遭撞

是否設置於行人穿越道之前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與行人產生衝突

是否設置於自行車穿越道之前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待轉機慢車與自行車產生衝突

行人穿越道線無繪設彩色鋪面 □ □ 如否，請取消彩色鋪面

行人穿越道線間隔是否為80公分 □ □ 如否，請調整為80公分（但不得少於3條）

是否銜接無障礙斜坡道 □ □ 如否，請調整行穿線的位置或新闢斜坡道

是否設有有聲號誌 □ □ 如是，請併同繪設視障引導標線
是否銜接人行道及騎樓範圍 □ □ 如否，請延長行穿線至銜接人行道及騎樓
銜接騎樓處是否順平 □ □ 如否，請順平行穿線與騎樓銜接處

是否以40公分漏斗繪設 □ □
如否，請調整以40公分漏斗重繪。或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得用
20cm漏斗施作，惟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3 自行車穿越道線 自行車穿越道線是否無繪設彩色鋪面 □ □ 如否，請取消彩色鋪面

是否繪有機車及自行車logo □ □ 如否，請加繪機車及自行車logo

無繪設於禁行機車或允許紅燈右轉車道前端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避免停等機慢車遭撞

是否與鄰近實線共用標線 □ □ 如否，請整組標線方式（含橫向及縱向標線）與鄰近實線共用

線寬是否為10公分 □ □ 如否，請調整線寬為10公分

確認本標線距人行道、路緣或車輛停放線寬度是否
大於2公尺

□ □ 如否，請刨除慢車道線

無繪設指向線 □ □ 如否，請刨除指向線

慢車道旁車道並無繪設直右箭頭 □ □ 如否，請調整為直行箭頭

慢車道寬度大於2m □ □ 如否，請於起點由左至右增設標準型機車圖案及自行車圖案

慢車道起點不大於2m □ □ 如否，請於起點由左至右增設標準型0.7倍之機車圖案及自行車圖案

6
行車分向線、車道線、左彎待

轉區線或轉彎線
線寬是否為10公分 □ □ 如否，請調整線寬為10公分

線寬是否為15公分 □ □ 如否，請調整線寬為15公分

外側無繪設停止線 □ □ 如否，請刨除停止線

8 網狀線 號誌化路口無須繪設網狀線 □ □ 如否，請刨除網狀線

9 減速標線 減速標線厚度是否為0.4cm □ □ 如否，請調整厚度為0.4cm

10 「慢」標字 8公尺以下道路是否繪設「慢」標字 □ □ 如是，請刨除「慢」標字

11 轉彎線 是否劃設於車道及轉彎動線左側 □ □ 如否，請調整繪設位置

無侵入對向直行車動線 □ □ 如否，請調整位置，以避免遭對向直行車撞擊

非設於左轉早開時相路口 □ □
如否，左彎待轉區線不復舊。左轉專用時相，除設有早開時相外，應配
合佈設左彎待轉區線

是否為時段性實施 □ □ 如為全日實施者，時段標字(0000-2400)不復舊

是否採XXXX-XXXX的標示方式 □ □ 如否，請調整標示方式，如0700-2000，而非07-20

14 車道寬度 多車道時，內側車道寬度是否為3公尺 □ □ 如否，請調整為3公尺

禁停標線應緊鄰路面邊線繪設（不得有間隔） □ □ 如否，請調整為無間隔

是否以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 □ □ 如否，請以冷塑型彩色止滑塗料施作

標線型人行道圖案是否為（大人牽小孩）大人靠車
道側，小孩靠路緣側

□ □ 如否，請調整為大人圖案靠近車道側，小孩靠路緣側

綠色鋪面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綠色 色樣第六號」

□ □ 如否，請調整為色樣第六號綠色

全斷面復舊範圍是否符合施工範圍前後延伸2公尺，
並避免邊界對到住戶門口

□ □ 如否，請調整延伸復舊範圍

16 自行車道 是否對已上色（綠色）之自行車道鋪面採磚紅色復
舊

□ □ 如否，請以磚紅色復舊

是否直接繪設於行穿線上方 □ □ 如是，請依標準圖樣式復舊

4 機慢車停等區

標線復舊檢核表

1 機慢車左（右）轉待區線

2 行人穿越道線

5 快慢車道線分隔線

7 路面邊線

12 左彎待轉區線

13 行人專用時相時段標字

15 標線型人行道



編號 類型 情境 是 否 說明
對準人行道上之前進設施，並銜接至路緣石，不得
跳過溝蓋；無前進設施者，對準定位磚；亦無定位
磚者，則以繪設於行穿線之中心為原則

□ □ 如否，請調整視障引導標線或行穿線繪設位置

中心點應距行穿線寬之端點至少1公尺 □ □ 如否，請調整視障引導標線或行穿線繪設位置

18 指向線箭頭 是否以20公分漏斗繪設 □ □ 如否，請調整以20公分漏斗重繪。

17 視障引導標線



道路標線繪設注意事項 

1. 8公尺以上道路涉及路面銑鋪工程請施工單位於施工前提供標線復舊圖說予本處審視後

再行施作，圖說需依比例標示標線、道路橫斷面單元、各類車道、分隔島、側溝、內

（外）路肩、漸變段等之長及寬。 

2. 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應避開紅燈允許右轉車道前端、勿超出橫交道路路面邊

緣、設置於行人穿越道及自行車穿越道之下游；不得侵入對向直行車動線且不得設於左

轉早開時相路口。 

3. 行人穿越道線：不上彩色鋪面、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間隔原則為80公分，倘不足3條，

則調整為間隔40公分；斑馬紋行穿線間隔依規定仍為40公分；路面銑鋪涉有聲號誌路口

時，請於復舊行穿線時併同繪設視障引導標線；行穿線以最短及直截路徑銜接人行道及

騎樓（未銜接騎樓者延長行穿線，長度至多8公尺），且與人行道及騎樓銜接處應順平。

另限用40cm漏斗。 

10公尺以下(含側溝)之巷道得用20cm漏斗施作，惟接縫處應平順處理。 

4. 自行車穿越道線：不上彩色鋪面。 

5. 機慢車停等區：需繪設機車及自行車 logo、不得設於禁行機車或允許紅燈右轉車道前

端；該標線應以整組標線並與鄰近實線以共用標線方式復舊。 

6. 快慢車道線分隔線：線寬為10公分，慢車道不繪設指向線、慢車道距離人行道、路緣或

車輛停放線應有1.5公尺以上之寬度、慢車道旁車道不繪設直右指向線、慢車道起點增

設機車圖案及自行車圖案。 

7. 行車分向線、車道線、左彎待轉區線及轉彎線等線寬皆為10公分。 

8. 路面邊線：線寬為15公分，路面邊線外側不繪設停止線。 

9. 8公尺以下道路「慢」標字原則不復舊；「號誌化路口網狀線」不復舊。 

10. 行人專用時相時段標字：時段標字應採四位字表示，如：0700-2000。 

11. 道路內側車道配合調整為3公尺（車道寬度係以標線線心至線心間為量測基準），所餘寬

度調整至最外側車道，餘單元參考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二章市區道路橫斷面

設置單元尺寸表。 

12. 標線型人行道：禁停標線應緊鄰路面邊線繪設（不得有間隔），並以冷塑型彩色止滑塗

料）復舊，標線型人行道圖案（大人牽小孩）應將大人靠車道側，小孩靠路緣側，綠鋪

面應符合設置規則「綠色色樣第6號」規定。另標線型人行道應至少全斷面復舊前後2公

尺，如邊界遭遇門戶則再予延長切齊門戶邊緣為原則。 

13. 自行車道：銑鋪時針對已上色（綠色）之自行車道鋪面採磚紅色復舊。 

14. 視障引導標線：為避免刨除行穿線影響鋪面壽命而直接繪設於行穿線上方之視障引導標

線，以標準圖樣式復舊。該標線應對準人行道上之前進設施，並銜接至路緣石，不得跳

過溝蓋；無前進設施者，對準定位磚；亦無定位磚者，則以繪設於行穿線之中心為原

則。該標線中心點應距行穿線寬之端點至少1公尺，使視障者受引導時行走於行穿線範

圍內。 

15. 減速標線：以0.4公分厚繪設。 

16. 近障礙物線、車種專用車道標線、網狀線與指向線：以整組標線復舊。 

17. 指向線箭頭：限用20cm漏斗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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